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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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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

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前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

元论 思想;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 和�同一性 并存的观点; 后工业化时期形成

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化理论体系, 既有�多元主义 、�回归学派 ,也有国家限度理论、公民社会理

论,特别是后者使国家、社会单极走向的研究路径得到了较好的校正。在这种视野下,国家与社会

趋向交融与整合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逐渐得到关注, 国家与社会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

制衡的关系架构,治理与善治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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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期以来,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

面对的终极话题之一。千百年来人类所进行的政治

活动,大都是围绕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展开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反复博弈、此消彼长的

历史。近些年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

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方面的研究文

献很多,如郁建兴、周俊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 6期)

论述了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

翼批评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 揭示了这些理论的

合理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国家在未来社会将扮演的

角色。庞金友、靳宏的!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与公民

社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 1期)认

为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作为对这一变

化的适应,西方理论界建构了未来国家理论、全球公

民社会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三条理论路径。庞金友

的!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 !宁波党校

学报∀2008 年第 1期)认为, 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

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西方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近代

西方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与界定,是当代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直接来源。姚楠的!透视西

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反思公民社会的现状∀( !天水

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 1期)通过分析古希腊城

邦制、中世纪教会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契

约理论,认为公民社会理论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的

形式与结构出没,并表现出一定特点。另外还有俞

良早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东西方国家社会发展关系

的理论发展∀ (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 7期)、

范铁中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的启示∀ ( !理论前沿∀2007年第 13 期)、刘洪辉的

!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

影响∀( !世纪桥∀2009年第 9期)、唐利平的!国家与

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广西社会科

学∀2005年第 2期)、王建平的!从当代中国研究反

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交流∀2003年第 5期)

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进行了分

析和探讨。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轨迹进行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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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国家与社会概念的界定

目前有关国家的定义多达 150多种, 所以要给

国家下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十分困

难的。不过透过那些有关国家的不同定义, 我们发

现不同国家概念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却是一致的, 都

包括共同体(即制度实体)、权力(即强制性权力)、目

的(即社会秩序)、活动(即统治与管理)、范围(即一

定地域的领土和一定民族的居民)、符号(即政策法

律、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六个要素。

根据以上六个要素, 本文对国家作如下定义: 国家是

制度实体,这种制度实体运用相关符号系统来解释

其权威性,它代表并规范各种社会利益与权力关系,

通过行使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来统治与管理一定领土

范围内的居民, 以维持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秩序。

社会是一个比国家更加杂乱的概念。有人从最

广泛的意义上将其看做是一切人类现象的总和; 有

人认为它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 有人把

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并列起来使用, 叫做社

会领域;另有不少学者则认为,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

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 而社会则是

通过经济手段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

本文将社会界定为: 国家概念之外的非政治领域, 包

括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安排、规则和制度等。

二、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进的历程

西方国家学术界、理论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理论探讨,有一个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其具体流

变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从� 一元

论 到�二元论 

前工业化时期主要指从国家的产生,经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一直到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的人类历

史。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产业结构以

农业为主,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处于低级阶段, 所以整

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相对比较简单, 有关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思想长期以�一元论 为主, 直到中世

纪才逐步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论 思想。

1. 古希腊时期国家与社会的� 一元论 思想。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时期, 现实中

的国家与社会是重合的, 合二为一的,这种状况反映

在理论上就是�一元论 思想。亚里士多德考察分析

了 150多个不同形式的城邦国家,从伦理和利益的

角度研究了国家的基本理论, 即国家的起源、性质、

目的和任务;研究了国家政治制度划分的原则, 并对

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了如何建立以及管

理国家等问题,奠定了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

基础,也奠定了他作为西方政治学开山鼻祖的地位。

他认为国家就是社会, 社会就是国家,国家是公民的

国家,社会是国家的社会, 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公务

即是私务,私务即是公务,一个好公民必然是积极参

与城邦事务的人。据此他明确提出�人天生是一种
政治动物 , [ 1] 4那些离开城邦而能够生活的人,不是

野兽便是神明。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为原始的

形态。

2. 古罗马时期国家与社会开始一定程度的分

离。到了古罗马时期, 古罗马由一个小国寡民的城

邦通过对外征服而扩张成为一个地域庞大的世界帝

国。古罗马疆域在短期内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第一个

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疏远。前者疏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

场政治 、�广场民主 式的直接民主的实际操作在技

术上不可行了;二是公民包括罗马人已没有城邦时

代公民那种对国家的忠诚和集体主义精神,更不用

说被征服的异邦人了。在巨大的国家面前,无论是

罗马人还是异邦人,都感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

必须找寻另一条途径来获得社会对个人的承认与肯

定,从而由公共政治生活慢慢退回到个人私生活领

域,并从中寻求自身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满足。所

有这一切具体表现为, 一个有别于政治建构的私人

空间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个人

独立世界被划分出来。庞大帝国的运转已不可能像

希腊城邦时期那样可以通过雅典式学苑教育来维

系,以强权作后盾实施一套强制性的制度规范 # # #

法律也就势在必行了。当时的大政治家西塞罗把国

家定义为人民的事业, 而且是�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

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 , [ 2] 39主张共和与法
治,宣称�官员是说话的法律, 法律是不说话的官

员 。[ 2] 255上述个人与国家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疏远,表明在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建立在公民本位基

础上部分与整体完全融合关系的整体主义开始出现

转向,国家与社会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归结起

来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一是在个人与国家关

系的处理上,人们更多的是持有一种个人主义而非

集体主义的态度, 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对公民个人的

保护而非公民为国家提供服务; 二是在选择治理国

家和规范个人行为的手段上,人们强调的是依法治

理而不是更多地诉诸个人的道德完善; 三是人们突

破了城邦政治的局限, 从而在古罗马的政治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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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因素。

3. 中世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二元论 思想的

形成。到了中世纪, 国家与社会进一步分离, 形成了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 思想。中世纪促使国家与社
会进一步分离的主要原因: 一是在中世纪尽管市民

社会被神圣国家所吞没, 但中世纪社会观念认为政

治权力机构只是社会众多机构之一,而且教会是一

个独立社会,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与政治组织的

分化;二是采邑关系的准契约观念构成了西方主体

性权利观念的渊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权利与义

务来界定社会; 三是相对独立的自治市形成标准的

政治结构,使得君主的统治是在得到社会各阶层断

断续续的、不确定的支持下展开的,这就形成了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纯粹的世俗二元论,从而将政治结构

与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同时并存。
[ 3] 112

(二)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对立性 

与�同一性 并存

到了 18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英国的

工业革命很快波及到欧美其他国家,西方社会掀起

了思想解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工业和城市

的崛起使得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体多元化, 社会结构

和分层越来越复杂, 许多学者运用辩证的思维,围绕

国家主权和社会人权的本位关系展开了争论, 形成

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对立性 和�同一性 并存的观

点。

1. 启蒙运动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本
体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思想

家提出国家与社会的� 社会本体论 。这一时期, 国

家与社会发生了分离。启蒙思想家清楚地认识到国

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他们采用自然法

的预设,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建构了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 即: 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法律至

上;国家是人们自愿契约的结果, 社会先于国家, 高

于国家,国家受社会的制约。这一时期, � civil soci�
ety (市民社会)成为了近代意义上的概念。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通过对自然

状态的假说,主张凭天赋人权,经过订立契约而结成

�市民社会 。当然,其含义依旧是指与自然状态相

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 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

社会,从而赋予了社会前于或外于国家的身份或生

命。这就意味着在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已经隐含了

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某种认识,从而奠定了一

种重要的市民社会理论架构。亚当 ∃斯密的古典经

济学,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架构注入了生

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论证。斯密明确并发展了 18

世纪重农学派所持的要增加一国财富, 最好的经济

政策就是给人们 �自由放任 的经济自由观。他认

为,赋予经济活动以完全的、充分的自由, 个人追求

自身利益的活动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导
下会自然而然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只要国家不干

涉,个人就能最合理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每

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

或立法家好得多 。[ 4] 26这就意味着作为经济领域的
社会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 亦即社会乃是一

个在某种意义上自组织的、服从自身规律和变化的

�独立经济体系 。这种经济学上的贡献, 为洛克�社

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 的观点注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从而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界分, 初步奠定

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后经戴雪、潘恩、

杰斐逊、汉密尔顿等思想家的弘扬,进一步植入立足

于市民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合理分界原则上的民主

宪政和法制机制的建构之中。

2.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国家本体论 。到了 18 世纪末和 19世纪初,以黑

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国家与社会的� 国家本体

论 ,开辟了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条途径。他
们一反启蒙思想家社会先于并决定国家的理论向

度,提出国家决定社会的国家本位主义的观点。黑

格尔等思想家的�国家本体论 的建构过程,也是其

对�社会本体论 釜底抽薪般的解构过程。这一过程
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市民社会的理性批判。他

指出: �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 是一切人反对

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

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 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

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 5] 309 �在市民社会

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

虚无 , �一切癖好、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
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 。[ 5] 197其二是对国家的褒

扬。黑格尔指出, 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

我削弱的趋势,如果要维持其�市民性 ,那么它就必

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 # # # 国
家。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 # # 是作为显示出来

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 , �是绝对自在自

为的理性东西 , [ 5] 253 �国家的理念具有: (一)直接现

实性,它是作为内部关系中的机体来说的个别国

家 # # # 国家制度或国家法; (二)它推移到个别国家

对其他国家的关系 # # # 国际法; (三)它是普遍理念、

是作为类和作为对抗个别国家的绝对权力 # # # 这是
精神。它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给自己以它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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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5] 259它代表并反映着普遍利益。因此, 只有国

家才能有效地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 并将其

所含的特殊利益整合进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共

同体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虽然黑格尔将国家

与市民社会作了质的规定和区别,但二者并不是绝

对对立的,他又以思辨哲学的隐喻方式寻求二者的

统一,可以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当然, 在黑格尔的眼里,相互统一的二

者的地位并不是相等的, 黑格尔强调和崇尚的是国

家的至高无上性,因此统一也是在国家至上前提下

的统一,体现�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的原则。在黑格

尔看来,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和社会是为国家而存

在的;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只有在符合实现国家最高

目的时才有意义。此时国家已不仅是中心, 而且是

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本质与意义之所在。国家是伦

理观念的实现, 是绝对理性的东西,个人只为自己利

益而战,国家才是实现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唯一

条件。黑格尔将国家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下, 他的

国家理论虽不反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公民权利保障

的法治思想,但这种�普遍国家 极易成为专制主义

滋生的土壤。

3.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对立性 与� 同
一性 并存。到了 19 世纪中叶, 在欧洲工人运动的

推动下,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优秀思想家的理

论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提出了

国家与社会 �对立性 和�同一性 并存的科学论断。
这一思想既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对抗性的一面, 又看

到了国家与社会一致性的一面。首先, 他认为国家

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而是

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是社会决定国家,而不

是国家决定社会。�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

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 6] 252起初

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从社会

中分离出来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最后随着社会发

展的成熟,国家重新回归社会,完成与社会的统一。

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国家的自行消亡。其次, 他强

调国家对于社会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一经产生

就成为一种外在于社会的力量而凌驾于社会之上。

但这并不能成为国家驾驭社会的借口。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 这也确实遮掩了专制者扭曲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真实面目, 养成了�国家拜物教 的社会

心理,使一部分由社会推举出来的国家工作人员陷

入了严重的认识误区, 颠倒了� 主人 与�仆人 的关

系。在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马克思也同西方

启蒙思想家一样,主张通过加强社会力量和发展社

会组织,使国家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以社会权力制

约政治权力, 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但不同

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角度出

发,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以确保国家和政

府权力的行使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社会的公共利

益;而西方学者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认为限制政府

权力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

(三)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多
元化 理论体系形成

进入 20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

后期阶段,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 出现了�市

场失灵 和�政府失灵 问题,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更

加复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愈加扑朔迷

离。学者们纷纷运用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理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 形成了多元化

的理论体系:一方面, 形成 �多元主义 和�回归国

家学派 的理论;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理论 和�国家

限度理论 介于两者之间,成为其补充。

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过分强调社会对于国家的

作用,社会成了纯粹的主动者,国家成了纯粹的被动

者。�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多元主义将社会视

为先于国家产生、外在于国家、具有不受外界影响的

独特运行逻辑的一个自主和独立的领域 。[ 7]与此相

反,回归国家学派则以国家为中心,单纯强调国家的

自主性,国家成为纯粹的主动态,社会变成了纯粹的

被动态。公民社会理论寻求的是建设高度自我表

达、自组织、自主和动员型的公民社会, 它在反对国

家不适当干预社会生活的同时, 承认国家的主动态

地位,并提出了公民社会自我限制的问题。国家限

度理论是在以国家为核心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过程中,既承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又强调在社会力

量作用下国家作用受到的限制, 也就是强调国家作

用的被动态意义。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回归国家

学派理论,就其主张而言实际上是在重复或强调社

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观点, 而国家限度理论和

公民社会理论,则是对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引

致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反思与批判,

是一种综合国家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第三种理论。

1. 国家限度理论。国家限度理论主要包括国

家权力限度、国家行动限度和国家权威限度三大方

面。( 1)国家权力限度。国家权力限度主要指对国

家权力自主性的必要限制。国家权力自主性是指国

家权力对于一般政治权力及其他社会权力的独立

性。适度的国家权力自主性对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

展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保证国家权力统一、权力结构

72



完善、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公共政策得到顺

利贯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国家权力无限增长带

来的问题也同样会影响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

设。为防止国家权力无限扩张, 必须形成一套有限

的权力形成机制:其一,行政权力的自主不仅要受自

主的立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而且还要受司法独立

原则的限制。其二, 宪政制度需要完善。�宪政的根

本原则是限政和法治。宪政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国家

权力的法律限制 。[ 8] 2 2其三, 社会对于国家的制约

作用需要制度化。( 2)国家行动限度。国家行动限

度指对国家能力的必要限制。国家能力包括政治统

治能力和政治管理能力,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上获得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社会动

员能力;其二,对社会结构的规约和资源分配的社会

规范能力;其三,对社会秩序的控制能力;其四,对环

境挑战的容纳适应能力。国家能力增长的过程, 就

是国家行动扩张的过程。适度的国家能力是维持国

家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 但国家能力超过一定的范

围,国家行动就有出现失败的危险。( 3)国家权威限

度。国家权威是国家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国

家权威限度是指对国家权威的必要限制。国家权威

限度取决于人民对国家权威认同的程度, 在这种意

义上,国家权威合法性就是社会对国家权威的限制。

国家权威合法性的大小与构成信仰体系不同政治文

化要素的合法性结构有关,从长远来看,制度化的国

家权威与人格化的国家权威相比,其合法性要强且

恒久。要建立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运作机制, 首先要

限制国家权威, 确立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宪政制度

相适应的法治主义, 完善国家制度的程序和规则。

其次,要通过有限国家行动保证其运作效率, 避免因

国家自身无限行动所激起的过高社会期望, 避免因

国家行动失效而带来的社会挫败进一步影响社会对

于国家权威的信赖。再次, 要选择灵活正确的权威

解释方式。

2. 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源于英文的� civil

society 。英文 civil society 常被译为�公民社会 、

�市民社会 或�民间社会 , 大体上是指相对独立于
国家,有一定自主性或自治权的社会共同体。[ 9] 364当

代公民社会有�二分法 和�三分法 之分。�二分法 

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指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相互作

用的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原则。

�三分法 公民社会(国家、经济及社会)指介于国家

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

与之相关的价值原则。两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继承

了从亚当 ∃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将非国家性

质的私人经济关系包括在公民社会之中, 后者则将

其作为独立的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剥离出去,更突出

志愿性社团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说

二分法旨在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和不同,那么三

分法则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即公民社

会的力量不在于它在政治之外的生命, 而在于它被

整合进政治制度之中的方式,亦即它影响政治制度

的效力。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三分法为基础

的公民社会的定义为广大学者所接受。由英国社会

学家吉登斯提出, 被西方一些国家极力推崇、大力实

施的�第三条道路 理论, 实际上就属于三分法的公

民社会理论。该理论指出,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

度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

主义,都过于狭隘和片面,难以为解决当代复杂的社

会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答案,理想的思路是建立一

种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关系。

社会民主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责任, 助长了个人的

依赖心理;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和国家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削弱了国家的管

理能力。针对这种状况,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以责

任换取服务 ,和建立合作包容的社会关系的治国理

念,在实践上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

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发

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 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职能。

但是, � '第三条道路'缺乏明确立场的中间特性也使

其既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思路, 又容易倒向一种

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而削弱了它在实践中的改

造力 。[ 10]

概括起来,公民社会理论阐释的公民社会的特

征是: ( 1)个人主义。它主张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

体,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

利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维护与发展人权是公民

社会的首要原则。( 2)多元主义。它要求个人生活

方式的多样化、社团组织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

化。维系这种多元主义的制度环境需要宽容和妥协

的文化氛围。( 3)公开性和开放性。政务活动的公

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公众在公共领域进行

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 因此公民社会论

者坚持公开性和开放性的原则。( 4)参与性。强调

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 是公民社

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5)

法治。公民社会强调要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社会成为

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 把国家的作用严格限制在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6)社会自治。公民社

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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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公民社会的上

述结构特征和文化特性才能得以维持, 因此, 公民社

会理论主张在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自治。�社会自

治使政府承担了相对少的社会压力,也降低了社会

管理的成本。自治所具有的自主选择、自我发展和

自我负责的内在属性,使得个人成为一个政治、经济

和人格独立的个体, 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多数统治可能对个体正当权利、个体私域造

成的侵害 。[ 11]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的趋势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 呈

现出了多变的特征,但主流还是国家中心论或社会

中心论,其他大都属于两者的分支或变异。其实不

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还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公民

社会,在管理公共事务上都会失灵,极端的时候国家

和公民社会可能同时失灵。因此,无论从国家的角

度还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对二者关系作单向度的强

调都是不恰当的。从当今欧美国家公域、私域所反

映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来看, 国家与社

会、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已日益模糊,并不断朝交融与

整合的方向演进,其突出体现在以治理与善治为主

流的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中。

治理理论是 20世纪 70年代之后兴起的公共管

理理论,它借鉴、融合众家之长, 以其理论的综合性

和实践的有效性日渐赢得政治家和选民的认同与支

持,如今已成为主流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的统

治概念不同,治理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多行为主体的

合作管理过程。这意味着市民社会中的私人机构、

非政府机构能够同公共机构一样承担必要的公共管

理职能,因而能够成为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 10] 它

是个人和机构、公家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

方式的总和。与传统的统治理论相比, 治理理论具

有如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或曰多元治理。

在治理模式中, 政府虽仍在整个社会中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公共

资源的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实现公平公

正等方面,起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

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唯一权力主体, 而是还包括

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助组织

等在内的第三部门,它们同政府一道共同承担起公

共事务的管理责任。[ 12] 其结果是: 公民社会及其组

织的发展将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发展潮流, 公民个

人责任以及个人对自己的决定承担相应后果将成为

社会运作过程中的主要法则, 多元竞争将不断被引

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之中, 而政府管理职

能和权限将不断地向地方政府转移, 逐步形成了权

力下放、地方自主管理的格局。社会事务的管理也

更多地由社区组织承担起来。在治理模式下, �不再
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

配,而是根据市场原则进行管理和分配;不再是由国

家%指导& , 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 [ 13] 6二是

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是上下互动的。在治理模式

里,治理主体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

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

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基础上的

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

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 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 而

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 14] 三是对政府理性有限

的预设。在治理理论看来,官员与市场上的交易者

一样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政府作为一

个由人组成的群体, 同样面临着�理性有限 、�信息

悖论 等问题。换句话说,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政府

也只能了解和获得特定的信息, 而对另外一些信息

同样处于无知的状态, 如要获得所有全部的信息,必

须付出及其高昂的成本。

在治理与善治的框架中, 国家与社会之间趋向

交融与整合, 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状

态,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结束了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由统治与被

统治所引发的�零和博弈 状态, 开启了合作互补、共

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双赢历程。[ 15]首先,社会治理的

实现离不开国家, 更离不开市民社会。其次,通过社

群的自发调节和国家机构的管理来解决市民社会各

种组织之间的矛盾,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民

社会的自发性。只有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现实生活

中的互动与合作, 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经济增长和

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才能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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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WANG Jian�s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 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uhan 430074, H ubei, China)

Abstract: T he study o f the state�so ciety relat ions is one hot topic of po litics, so ciolog y, and economics. On t 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s o 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is to rev iew t he scho lar s' theor ies of the st ate�so ciety r elations in the different

hist or ical periods. In the pr e�industrial period, the scho lar s ho ld the duality thought s o f the st ate�so ciety r elation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v iews of ∋ the oppositio n" and ∋the identity " o f the stat�societ y r elations coex isted. In t he po st�

industrialization per iod came t he pluralist t heo ry about the state�society r elations including t he pluralism, the school o f br 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limit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 the last tw o, in par ticular , r ect ified the prev ious single�stag e approaches. In

this view , t he r esear ch o 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ends to f usion, and the unity o f the st ate and society attracts mo re at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stat e and society steps into a kind of specializat ion, cooper at ion, super vision and ba lances. A new

type of r elation betw 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will arise: governing and benevo lent go vernance.

Key words: state�society r elationship; civ il society t heo ry of the limit ed stat e; co operation; counterbalance; blending and

integr 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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